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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庫管理使用辦法修正

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條第三項及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備置電腦軟、硬體設施，管理、儲存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 

司法院、法務部及警察機關，應自備電腦硬體設施，建

立、傳輸或查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家庭暴力電子資料，指下列機關提供之電子資

料： 

一、司法院：民事保護令及有關之裁定、家庭暴力罪及

違反保護令罪之判決資料。 

二、法務部：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之起訴書、不

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及撤銷緩起訴處分書。 

三、警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調查紀錄（通報）

表、刑事案件移送書及保護令執行紀錄表。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通

報表、被害人個案紀錄及加害人處遇紀錄。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協商相關機關同意提供之家庭

暴力被害人或相對人有關之資料。 

前項電子資料提供機關，應指定專人辦理家庭暴力電子

資料庫有關事項。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性侵害電子資料，指下列機關提供之電子資

料： 

一、司法院：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性侵

害犯罪、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刑

法第三百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罪、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五十條第三項與第三十七條至第三十八條及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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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之判決資料。 

二、法務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性侵

害犯罪、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刑

法第三百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罪、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五十條第三項之緩起訴處分書、撤銷緩起訴處

分書及受刑人輔導、治療紀錄。 

三、警察機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性

侵害犯罪、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及

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罪加害人登記報到

及查訪相關資料。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性侵害事件通報

表、受理性影像案件轉介表、被害人個案紀錄及加

害人或行為人處遇紀錄。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協商相關機關同意提供之性侵

害被害人、加害人或行為人有關之資料。 

前項電子資料提供機關，應指定專人辦理性侵害電子資

料庫有關事項。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規定之電子資料，由司法院、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定期

傳輸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庫。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之電子資料，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資

料取得之日起七日內，依資料庫資訊系統格式建檔後，傳輸

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庫。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或性侵害防治業

務人員，得利用網路查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庫。 

法院、檢察機關、矯正機關、警察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或

性侵害防治業務人員，得利用網路查詢第三條規定之電子資

料，及第四條規定性侵害加害人處遇、登記報到及查訪業務

之電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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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庫建檔、第一項及第二項查

詢權限設定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詢人員身分鑑

別、通行密碼管理，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辦理。 

第二項法院、檢察機關、矯正機關及警察機關查詢人員

身分鑑別及通行密碼管理，由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警政

署負責辦理。 

第七條    前條以外之醫師、護理人員、心理師、社會工作人員及政

府機關，辦理或處理家庭暴力事件有使用家庭暴力電子資料

之必要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所需資料類別、內容及使用

目的提出申請。但情形急迫者，得以傳真方式為之。 

前項申請，應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所需資料涉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轄區者，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透過網路連線進行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之提供或查詢時，應加強傳輸過程資料

加密、身分鑑別、防火牆或其他資訊安全保護措施。 

第九條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者，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對該電子資料負保密義務。 

處理及使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應採取必要之

保密措施；違反保密義務者，依相關法律規定處理。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接獲少年法院(庭)依法通知塗銷少年前案紀

錄及有關資料時，應即塗銷。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電子資料，至少應保存七

年；屬未成年人之電子資料，至少應保存至其成年後七年。 

前項規定，其他法規有較長保存年限者，從其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施行。 


